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鍾女士： 

 
立法會發展事務委員會  

2017 年 6 月 26 日會議跟進事項  
 

建議修訂《建築物條例》（第 123 章）以加強針對  
以工業大廈作非法住用用途的執法行動  

 
 
經徵詢運輸及房屋局（運房局）及屋宇署後，我現致函提供

下列由發展事務委員會委員在 2017 年 6 月 26 日會議上要求提供

的資料。  
 
 
改裝工業大廈（工廈）作「過渡性房屋」  
 
 政府認為將整幢工廈改裝作「過渡性房屋」的建議存在若干

局限，當局已將有關結論於 2013 年 7 月向立法會房屋事務委員會

轄下長遠房屋策略小組委員會匯報。  
 

在現行的發展管制體制下，任何將工廈改裝的申請均需符合

地契條款、《城市規劃條例》（第 131 章）及法定圖則，以及《建

築物條例》（第 123 章）及其附屬規例。  

立法會 CB(1)1310/16-17(01)號文件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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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建築物條例》中關於住用樓宇的特定建築標準和規定（包

括自然採光、通風和消防安全等），旨在保障住客的安全及健康，

在大部分的情況下，改裝工廈為「過渡性房屋」即使可行，往往

都涉及大幅度改動，甚至須拆卸樓宇的部分樓面，以符合適用於

住用用途的建築標準和規定。從建築及消防安全的角度而言，政

府難以放寬有關建築標準和規定以利便工廈改裝。  
 
從城市規劃角度而言，座落於有活躍工業活動的地區的工

廈，其街道環境及噪音暴露量可能令該工廈不適宜以及不安全用

作住用用途。例如，重型車輛在工業地帶內的運作會引致交通安

全問題，而工廈內的機器噪音及煙囪排放亦可能構成安全及健康

問題。  
 
雖然或可透過啟動法定程序，改劃工業地帶作非工業地帶為

工廈重建提供誘因，然而，相關的改劃工作需考慮多方面因素，

例如周遭環境、交通狀況、噪音影響、工業用地需求等，須進行

仔細研究。自 2000 年起，規劃署已進行四次全港工業用地分區研

究，以了解工業用地的使用情況，確定哪些土地可改劃作社會需

求較大的用途，包括住宅用途。我們會繼續這方面的工作。工業

區一經改劃，是否進行重建屬相關工廈業主的考量。  
 
 
推行非一刀切式租務管制（租管）以穩定私營住宅單位租金  
 

租管是極具爭議的議題，社會迄今對此未有共識。運房局過

去曾就這個議題進行詳細研究，探討香港過去實行租管的效果，

以及海外的相關經驗，並於 2014 年 7 月向立法會房屋事務委員會

作出匯報及聆聽社會人士的意見 1。經廣泛公眾諮詢，政府在其後

公布的《長遠房屋策略》（第 6.15-6.18 段）闡述了對租管的看法。

本地和海外的實證研究均說明，推行租管可能會出現連串預期之

外的後果，有些更不利於該等措施原擬保障的租戶。  
 
有建議認為政府應推行非一刀切的租金管制措施。然而，正

如運房局在 2014 年 7 月向立法會房屋事務委員會提交的文件 1 所

述，基於部分海外經濟體的經驗，如只針對個別市場實行租管（通

常是針對價值較低的住宅物業市場），亦會對不受管制的市場帶

來意料之外的影響。舉例來說，由於部分租客無法租到受管制的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1 相關文件為「租務管制」（立法會文件 CB(1)1709/13-14(01)號文件）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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單位，他們可能被逼轉移至不受管制的市場中物色居所，導致後

者的租金上揚。另一方面，部分海外經驗亦說明，由於管制措施

主要針對某類樓宇而非某類住戶，因此租管本身無法有效解決基

層市民的住屋需要。  
 
經權衡利弊後，政府認為在當前房屋供應仍然偏緊的情況

下，貿然推行任何形式的租管可能會帶來反效果，令廣大租客未

見其利，先蒙其害，並不符合基層市民及社會整體利益。要解決

因房屋供應不足而引致租金上升的問題，持續增加房屋供應方為

治本之道。  
 
 
屋宇署為遏止工廈非法住用用途而在審批工廈圖則時採取的措施  
 

根據《建築物條例》及其附屬規例，屋宇署在審批建築圖則

時，必須查證有關圖則上的建築物及建築工程的規劃、設計及建

造是否符合法定要求。若建築圖則符合《建築物條例》及其附屬

規例的規定，屋宇署須根據《建築物條例》批准圖則。反之，若

建築圖則不符合《建築物條例》及其附屬規例的情況，屋宇署會

按《建築物條例》的規定拒絕批准有關申請。  
 
2016 年  10 月，屋宇署通過向《建築物條例》下註冊的建築

專業人士發出作業備考公佈加強措施，以遏止工廈被濫用作非法

住用用途。根據上述作業備考，與工廈有關建築圖則申請必須符

合以下要求 : 
 

(a) 清楚顯示工場單位的貨物運送安排，尤其是貨物起卸處及

載貨升降機的提供，及其與用戶和訪客公用通道的隔離；  
 

(b) 個別工場單位內的廁所需要提供天然照明及通風；  
 

(c) 個別工場單位內廁所的內部管槽需要計算在總樓面面積

內；  
 

(d) 小型工場單位的幕牆，須包括在總樓面面積及上蓋面積的

計算；  
 

(e) 小型工場單位的設計樓層高度如過大，必須有充分理據支

持；以及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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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f) 對於不常見於工廈或與工業用途不相稱的設計及設施，須

提供理據支持。  
 

如有查詢，請致電 3509 8852 與下開代行簽署人聯絡。  
 
 
 

發展局局長  
 

        （吳嘉裕   代行）  
 

 
2017 年 7 月 13 日  
 
 
 
 
副本送: 

 

運輸及房屋局局長 （經辦人：周健聰先生） （傳真：2761 7444）

屋宇署署長 （經辦人：張玉清女士） （傳真：3162 0799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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